
本报联合张店交警调查市民反映的疑似“僵尸车”

三三辆辆““僵僵尸尸车车””两两辆辆已已找找到到主主人人
本报10月7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王玲) 近日，
针对市民反映的“僵尸车”问题
本报联合张店交警大队进行了
现场调查，帮助物业及相关单位
核实车辆信息并联系车主。

在市环境保护干部培训中
心大院内停有一辆车牌为“辽
G”的面包车，据院内一洗车店
老板介绍，该车停于此处已接近
一年。记者联系到物业管理部
门，其负责人介绍，面包车的停
放已获得了物业允许。张店交警

大队对该车的车型、车牌号等信
息进行了核对，“从系统里记录
的注册信息来看，该车属于辽宁
锦州一家娱乐公司所有，其车牌
号与车型等信息吻合，可以排除
是套牌车、被盗车辆的可能。”张
店交警大队交管科一位负责人
说，既然该车的停放已得到物业
认可，如何处置，只能由物业与
车主协商。

位于张店银座家居停车场
的三轮车，张店交警大队也前往
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虽然三

轮车已经变得破旧，但其实际情
况与根据车牌号所查询的注册
记录大体相符，可以排除该车为
非法车辆的可能。”张店交警大
队三中队民警丁祖顺根据注册
信息所记录的车主联系方式，试
图与车主取得联系，但对方却表
示并非车主。“不排除车主已经
将该车倒卖给了别人，但注册信
息没有更改。”因三轮车并非违
法车辆，民警不能采取拖离等措
施。而银座家居物业表示，将继
续寻找车主，劝其拖离。

对于张店东华园小区的红
色富康轿车，交警也对其车牌号
等信息进行了核对，“记录显示，
该车只是没有进行2014年年审，
并非违法车辆。”交警与车主王
先生取得了联系，原来王先生本
系东花园社区6号楼居民，之所
以一个多月未驾驶楼下停放的
富康车，是因为正因手术在家静
养。“这辆车也没在物业登记，因
此也就有了误会。”东华花园小
区物业一负责人说，将尽快与王
先生取得联系，核实相关情况。

相关链接

本报9月19日对“僵尸车”的报道。

本报9月18日联合张店交警大队征
集“僵尸车”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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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车”为长期占用公共交通
资源的车辆，此类车辆往往满身灰
尘、破烂不堪，长时间占据居民区、
停车场甚至道路的某个位置，不仅
占用了有限的停车位，且形成一定
交通、消防隐患，为城市管理的一个
痼疾。

有的“僵尸车”使用年限长、未
定期保养，电路老化、油箱残留汽
油，经风吹日晒，发生自燃事故的概
率较高。

“僵尸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
种：车主买了车，但因家中有多辆车
或长期居住在外地等原因不常用；
车辆临近报废，维修代价过高，而将
车一弃了之；遗失、失窃车辆，或犯
罪分子作案后遗弃的车辆。

“僵尸车”

自燃概率较高

物业应完善

车位管理制度
在交警部门无权限处理的

区域，物业及企事业单位的监
管不严是限制“僵尸车”处理的
重要原因。“很多小区或企事业
单位的停车场内，对于‘僵尸
车’的监管缺乏有效措施，不能
自行将外来‘僵尸车’杜绝门
外。而部分车辆一旦落脚，也没
有相应的登记记录，失去与车
主的联系，导致车辆长时间占
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
学副教授牛喜霞认为，社区物
业及企事业单位应该建立一套
较为完善的车位管理制度，对
本社区及单位的车辆进行车牌
登记，对外来车辆的停放设置
门槛，避免“僵尸车”混入小区
或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内。

在近几日市民所反映的
“僵尸车”案例中不难看出，多
数“僵尸车”除了长期不见车主
开走之外，其共性在于车辆本
身也已破旧，并临近报废。比如
张店中关村科技城内的四辆机
动车，其中两辆白色面包车及
一辆轻型卡车都已锈迹斑斑，
且轮胎干瘪；又如银座家居停
车场内的三轮车，也是破旧不
堪，早已无法正常上路。

据了解，繁杂的车辆报废

程序及较低的回收费是车主不
愿自行处理的原因之一。“城区
内禁行黄标车、报废车，临近报
废的车就更难倒手。”一位试图
为自己的轻型卡车办理黄标车
淘汰手续的车主表示，报废拆
解厂的回收费大多在300至400

元左右，还不如将车卖废铁来
的值钱，并需到车管所办理相
关手续，相比于繁琐而不挣钱
的处理掉，部分车主会因为嫌
麻烦而直接将车丢弃不管。

嫌报废麻烦且不赚钱，车主常弃车不管

市民向本报反映的多辆疑
似“僵尸车”都是停在某单位的
停车场内，其车主大都失去联
系。“交警部门可直接进行清理
的是非法占道的僵尸车。”张店
交警大队交管科一位负责人介
绍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三条第2款的规定，机动
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
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
车辆、行人通行的，处2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并可将该机动
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地点停放。

而实际执法中，交警可直
接进行以上处理的则只在城区
主次干道等区域。“首先确认是
否为套牌车、被盗车等，倘若

是，则可直接拖离现场。倘若不
是，则需要跟车主联系，并张贴
违章通知单，两到三天内，车主
没有将车辆驶离，交警将可强
制拖离。”该负责人表示，对于
隐蔽在公共停车场或敞开式居
民区内的违法车辆，交警部门
可根据市民举报，在核实相关
情况后对其作出如上处理。

在有物业或者相关单位直
接管理的停车区域，“僵尸车”的
处理，首先须经过物业或相关单
位与车主沟通。“在该区域内，一
般来说，并非占用公共交通资
源，交警部门不可对其采取强制
拖离等处理方式，只能帮助相关
单位和物业寻找车主，对车辆已
造成车位不合理占用的情况，应
向车主说明进行劝离。”

非法占道警告不听，交警才可强制拖离

“目前处理“僵尸车”所依
据的法律为《道路交通安全
法》，但是执法部门仅有交警部
门。下一步，可不可以制定相关
法规，让交警部门无法管辖的
区域，由多部门形成联合执
法。”山东天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大庆认为，无法可依是现在
相关部门处理“僵尸车”的一个
难点，倘若政府出台相关法规，
对在公共道路上停满一定年限
的“僵尸车”，无论车主是否现
身，管理部门都有权对其进行
处理。

“政府也应当出台相关措施
促进个人处理报废车的积极性，
如给予一定补贴，或者采取必要
的强制措施。”孙大庆说。

完善法律

令执法有法可依

交警执法权有限，部分“僵尸车”难处理，专家建议：

提提高高车车主主处处理理““僵僵尸尸车车””积积极极性性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王玲

所谓“僵尸车”，除了部分涉嫌盗窃、套牌等违法车辆外，大多都是临近报废的机动车。近日，针对市民反映的疑似““僵
尸车”，本报与张店交警大队在调查中发现，藏身小区及有物业监管的停车场内的“僵尸车”难处理。相关部门缺乏处处理权
限是其关键原因。

交警前往张店银座家居停车场核实三轮车信息。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挡风玻璃上已经贴了六七张“违规停放警告书”，但车主仍
未现身。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专家建议

红色富康停一月

车主未现身

在张店东华园社区，有市民向本
报反映，一辆红色富康轿车已经停靠
在小区1个多月，其间车主未现身。

东华园社区物业一位保安人员
介绍说，社区物业曾查询了社区私
家车登记记录，发现该车并未登记，
于是怀疑该车为外来车辆占用社区
有限车位。

据了解，东华园社区内的车位
目前处于紧张状态，许多居民的私
家车因为找不到车位，只得停在社
区外。“倘若是外来车辆，或者是非
法车，那么长期占着车位就不合适
了。”东华园物业管理部门一位负责
人表示，物业方面对该车占据车位
的现状也颇感无计可施。

记者发现，虽然该富康轿车停
于此处一个多月，但车辆外表只是
略显破旧，并且没有明显盗窃痕迹。
小区居民也都表示并未留意该车是
否为东华园社区居民所有。

张店东华园社区一辆一个多月
未动的轿车，没在物业登记。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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